
对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、分立、合并、变更及终止
的行政检查流程图

1.确定检查事项（设立、分立、合并、变更、终止）

提前拟定检查方案，确定检查事项，明确检查范围、

内容、标准等。

2.实施检查

（2）行政检查。

市级部门确定重点抽查范围，开展抽查检查。

（1）机构自查。
培训机构对照检查单开展自查。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

整改到位。

3.事后监管

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根据《中国合作办学条例》《中外合

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以及

其他法律法规依法进行查处，指导培训机构进行整改落实。


